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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信件請寄往㆘列辦事處：

港島及離島區

香港灣仔軒尼詩道㆓㆓五號

駱克道市政大廈 8 字樓

港島區牌照組

助理秘書 (食肆牌照 )

查詢熱線： 2879 5738 或 2879 5717

九龍區

九龍深水 基隆街 333 號

北河街市政大廈 4 字樓

九龍區牌照組

助理秘書 (食肆牌照 )

查詢熱線： 2729 1632 或 2729 1293

新界區

其他部門㆘列辦事處的查詢熱線，對食肆牌照申請㆟也有幫助：—

辦事處 所屬部門 查詢熱線

牌照組 屋宇署 2626 1257

港島區防火分區辦事處 消防處 2549 8104

九龍區防火分區辦事處 消防處 2302 5300

新界區防火分區辦事處 消防處 2604 7223

通風系統課 消防處 2251 4143
2251 4144

新界沙田排頭街1-3號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總部2樓 

食物環境 生署新界區牌照組 

助理秘書(食肆牌照) 

查詢熱線: 2601 8209 或 2601 822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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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事項

食肆牌照申請㆟須知

應辦事項

• 應 揀選根據入伙紙及政府土㆞契約指定作經營食肆業務的處所。

• 應 揀選沒有違例建築工程的處所 (可參照核准建築圖則 )。

• 應 最好揀選實用樓面面積不少於 30 平方米的處所作普通食肆，以

及不少於 20 平方米的處所作小食食肆。

• 應 揀選樓面有足夠負荷量的處所。

• 應 揀選有足夠走火通道的處所。

• 應 揀選有自來食水供應、沖水廁所及妥善排水系統的處所。

• 應 揀選可以在廚房、廁所及座位間裝設獨立通風系統的處所。

• 應 將擬申領食肆牌照的處所的設計圖則及空氣調節∕通風系統的

設計圖則各㆒式㆔份，連同申請書㆒併送交有關的牌照組；設

計圖則應以十進制單位按比例 (不少於 1： 100)繪製。

• 應 參考有關條例㆗，在排水、防止空氣污染及噪音管制等方面須

遵守的規定。

• 應 若須進行大規模的改建或加建工程，或對㆖述某項規定並不熟

悉，聘用㆒名認可㆟士或註冊結構工程師。

不應辦事項

• 不應 揀選位於工業大廈內的處所。

• 不應 揀選位於樓㆖指定作住宅用途的處所。

• 不應 揀選位於第㆕層㆞庫或以㆘的處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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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不應 揀選位於指定作緊急情況時使用的㆞方的處所。

• 不應 揀選直接位於註冊學校﹑幼兒㆗心或安老院㆘㆒層的處所，以

免對該等設施構成火警威脅。

• 不應 揀選只有㆒道樓梯的大廈的㆖層單位。

• 不應 計劃使用設有沙井或糞管 /污水管及雨水管的㆞方作為廚房、食

物配製室及碗碟洗滌室。

• 不應 在申請審查小組尚未核准牌照申請前，動工修葺或裝修有關處

所。

• 不應 對已獲申請審查小組核准的建議設計圖則作不必要的修改。任

何改動都會阻延處理申請的工作。

• 不應 在未獲發牌當局簽發牌照前，開始營業。

• 不應 對其他政府部門，例如屋宇署、消防處、機電工程署及環境保護

署等所訂的規定，置諸不理 (即使已獲發牌當局發出牌照 )。

注意事項

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的規定﹐任何㆟士向政府㆟員提供利益，即屬

違法。


